
 

抄件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 函 

地址:1005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承辦人:廖國吟 

電話:02-23515441轉253  

傳真:02-23518524 
受文者: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3月11日 

發文字號：林造字第1001604736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說明三 

主旨:有關平地造林計畫林農○○○ 君因造林失敗經貴府追繳相 

關造林費用提出陳情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 查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復貴府100年3月2日屏府農林字第1000048198號函。 

二、查「平地造林直接給付及種苗配撥實施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 

要點)第4點第4款規定，山坡地以外非屬都市計畫區、河川 

區域或排水設施範圍之農牧用地，且為經環保機關改善完成 

之重金屬污染農地或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，係該 

要點適用之範圍。次查本要點第13點第4款但書規定，因病、 

蟲害、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所導致者，廢止造林人之造 

林直接給付核准，造林人免返還已領取之造林費用。 

三、對於陳情人表示地層下陷區土地鹽化不利造林部份，此為事 

實認定，貴府可參酌「林農申請停止獎勵造林審核機制及處 

理規範」(如附)辦理。 

正本:屏東縣政府 

副本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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